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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一事  
申請立法會特別許可  

 
 律政司已提交一項請求 (附錄 I)，要求立法會根據
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 )條例》 (第 382章 )第 7條 (附錄 II)及
《議事規則》第90條 (附錄 III)給予特別許可，讓5名立法會人員
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 梁 國 雄 一 案 ( 刑 事 案 件 編 號 ︰
DCCC 546/2016)的刑事法律程序中作證。  
 
2. 在上述請求中，律政司表示知悉指明文件只可以符合
法定條文的方式及按照涉及議會特權的案例所建立的原則，
在法庭上使用。律政司認為指明文件的擬定用途並無違反
第382章第3及4條的規定。  
 
3. 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90(2)條，立法會主席已指示，
把有關請求列入 2016年11月30日立法會會議的議程。  
 
4. 請議員注意，根據第90(2)條，除非立法會藉任何議員
在上述會議動議的一項可無經預告的議案，決定拒絕給予
許可，否則立法會須當作已命令給予許可。  
 
5. 隨附一份由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擬備有關上述請求的
摘要 (附錄 IV)，供議員參閱。  
 
 
 

立法會秘書 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連附錄  

















dkychu
打字機文字
附錄 IIAppendix II

dkychu
打字機文字



jcychan
打字機文字
附錄 IIIAppendix III



立法會 
Legislative Council 

 
立法會 LS15/16-17 號文件  

檔 號：LS/L/27(II) 
 
 

有關申請立法會特別許可  
讓立法會人員在一宗刑事案件中  
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一事  

所須考慮的相關事宜  
 
 
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於 2016 年 11 月 24 日來函提出申請，
要求立法會根據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 )條例》 (第 382 章 )第 7 條
給予特別許可，讓 5 位立法會人員，在一宗刑事案件中向法院
提交函中指明的與立法會會議程序相關的文件作為證據。本摘

要旨在提供資料，協助議員考慮律政司的申請。  
 
 
議會紀錄在法院使用的原則  
 
2. 香港法例第 382 章第 3 條訂明，在立法會內及委員會會
議程序中有言論及辯論的自由，而此種言論及辯論的自由，不

得在任何法院或立法會外的任何地方受到質疑。第 382 章第 4 條
訂明，不得因任何議員曾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發表言

論，或在提交立法會或委員會的報告書中發表的言論，或因他

曾以呈請書、條例草案、決議、動議或其他方式提出的事項而

對他提起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。  
 
3. 香港法例第 382 章第 3 及 4 條所訂的特權，源自英國
《1689 年人權法案》第 IX 條，當中訂明 "在國會的言論及辯論自
由或會議程序，不應在任何法院或國會以外的任何地方受置疑或

質疑 "。此條文亦為其他英國議會模式立法機關所採納，例如澳洲
國會及新西蘭國會。謹請議員注意下列在法院使用議會紀錄的原

則，該等原則根據其他司法管轄區就如何應用其議會特權的已判

案例所訂立，該等議會特權與第 382 章第 3 及 4 條所訂的特權相
若：  
 

(a) 在議會程序中所作的言論或向國會提交的文件，

不可構成追究法律責任的基礎，不論是刑事或民

事責任； 1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Dillon v Balfour (1887) 20 LR Ir 600; Crane v Gething (2000) 169 ALR 727。  

附錄 IV 



- 2 - 
 

 
 (b) 該等言論或文件不可用於支持一項訴訟因由，即

使該訴訟因由本身是源於國會以外的事宜亦然； 2 
 
 (c) 不得由法院審查在國會所作的陳述是否真確或恰

當，不論是基於直接證據、盤問、推論或陳詞； 3 
及  

 
 (d) 法院可接納若干議會程序紀錄作證據，但前提是使

用證據的方式與議會特權相符， 4 且不涉及訊問議
會程序的恰當性，或訊問參與議會程序的人士的動

機或用意。  
 
4. 香港法例第 382 章第 7 條及《議事規則》第 90 條就取
得立法會會議程序相關證據的方式作出規定。該等條文並不禁

止在法院或其他審裁處使用立法會會議程序作為證據。這些證

據是否被禁止使用，涉及考慮第 382 章第 3 及 4 條所載的特權
是否適用。法院曾裁定，某項議會特權是否存在，以及其是否

適用於任何特定情況，最終由法院決定。 5 
 
 
考慮律政司的申請的相關因素  
 
5. 在處理有關在法院使用議會紀錄的許可申請時，其他司

法管轄區的議會過往曾考慮多項因素，例如在法院使用議會程

序作為證據的目的，以及在不減損議會及其議員的特權的情況

下，議會容許在法院使用或提述議會程序紀錄，在多大程度上

可有助秉行公正。6 議員在考慮律政司的許可申請時，可顧及上
述因素。 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法律事務部  
2016 年 11 月 25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Church of  Scientology v Johnson-Smith [1972] 1 QB 522。  
3 Prebble v Television New Zealand [1994] 3 All  ER 407, Privy Council。此

裁決經下述案例確認：House of Lords in Hamilton v Al Fayed  [2000] 2 
All  ER 224。  

4 使用證據的方式與議會特權相符的例子包括：使用議會程序紀錄證明  
關鍵事實，例如在國會或在某特定時間作出的陳述，或提及某名特定人

士的陳述、使用議會程序紀錄證明某名議員在某特定日期曾出席議院會

議，以及證明有關議會發言的報道公正及準確。   
5  R v Chaytor and others  [2010] UKSC 52; [2010] All  ER(D) 19,  第 44 段。

另請參閱梁國雄  訴  立法會主席  [2015] 1 HKC, CFA, 第 43 段。  
6  《眾議院會議常規》 (第 6 版)，澳洲國會，2012 年，第 19 章，第 720 頁。  




